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三十
一條、第三十五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自九

十一年十二月十日訂定發布，歷經六次修正，本次係為配合實務運作

需求，爰修正本準則，修正要點如下： 

一、鑑於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屬正常營運行

為，並考量資訊揭露之重大性原則，爰放寬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五百億元之公司與非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之公

告申報標準。（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二、另鑑於公開發行公司有透過投資固定收益債券進行資金調節以

提升現金收益率之需求，基於資訊揭露之重大性考量，並衡酌商

品風險屬性，爰放寬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億元之公司與非關

係人取得或處分公債、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權

之公告申報標準。（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三、為配合本準則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新增有關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五百億元之公開發行公司應公告申報標準，爰明定公司股票無面

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及實

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億元之計算方式。（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三十
一條、第三十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一條 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

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將相關資訊於本會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買賣國

內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不在此

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損失達所定

處理程序規定之

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第三十一條 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

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將相關資訊於本會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買賣國

內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不在此

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損失達所定

處理程序規定之

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一、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屬公司

正常營運所需之行

為，考量資訊揭露之

重大性，爰於第一項

第四款新增第三目，

針對實收資本額達

新臺幣五百億元以

上之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且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之

公告標準提高為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五以

上，併同修正第一項

第四款第二目，針對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

幣一百億元以上，未

達新臺幣五百億元

之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且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之公

告標準為交易金額

新臺幣十億元。 

二、 考量公司為善用其

營運資金，有透過投

資固定收益商品進

行資金調度以提升

現金收益率之需求，

惟現行規定交易金

額新臺幣三億元之

公告門檻恐使大型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

並達下列規定之

一： 

(一)實收資本額

未達新臺幣

一百億元之

公開發行公

司，交易金額

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二)實收資本額

達新臺幣一

百億元以上，

未達五百億

元之公開發

行公司，交易

金額達新臺

幣十億元以

上。 

(三)實收資本額

達新臺幣五

百億元以上

之公開發行

公司，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

分之五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

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建

使用之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

並達下列規定之

一： 

(一)實收資本額

未達新臺幣

一百億元之

公開發行公

司，交易金額

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二)實收資本額

達新臺幣一

百億元以上

之公開發行

公司，交易金

額達新臺幣

十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

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建

使用之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

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其中實收資

本額達新臺幣一

百億元以上，處分

自行興建完工建

案之不動產，且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者，交易金額為

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 

企業面臨頻繁公告

之情形，基於資訊揭

露之重大性考量，並

衡酌商品風險屬性，

爰於第一項新增第

七款，針對實收資本

額達新臺幣五百億

元以上之公開發行

公司，於證券交易所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之公債、普通公

司債及未涉及股權

之一般金融債券（不

含次順位債券）且其

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之公告標準提高

為交易金額達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五以

上。 

三、 現行第一項第七款

移列第八款，並酌作

文字修正。 



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其中實收資

本額達新臺幣一

百億元以上，處分

自行興建完工建

案之不動產，且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者，交易金額為

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公司

預計投入之交易

金額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七、實收資本額達新

臺幣五百億元以

上之公開發行公

司，於證券交易所

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公債、普

通公司債及未涉

及股權之一般金

融債券（不含次順

位債券），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五以上。 

八、除前七款以外之

資產交易、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

事大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金額達公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公司

預計投入之交易

金額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

資產交易、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

事大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但

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一)買賣國內公

債或信用評

等不低於我

國主權評等

等級之外國

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

業者，於證券

交易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

所所為之有

價證券買賣，

或於初級市

場認購外國

公債或募集

發行之普通

公司債及未

涉及股權之

一般金融債



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但

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一)買賣國內公

債或信用評

等不低於我

國主權評等

等級之外國

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

業者，於證券

交易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

所所為之有

價證券買賣，

或於初級市

場認購外國

公債或募集

發行之普通

公司債及未

涉及股權之

一般金融債

券（不含次順

位債券），或

申購或買回

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或期

貨信託基金，

或申購或賣

回指數投資

證券，或證券

商因承銷業

務需要、擔任

興櫃公司輔

導推薦證券

商依財團法

券（不含次順

位債券），或

申購或買回

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或期

貨信託基金，

或申購或賣

回指數投資

證券，或證券

商因承銷業

務需要、擔任

興櫃公司輔

導推薦證券

商依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規定

認購之有價

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

金。 

前項交易金額依

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

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

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

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

開發計畫不動產



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規定

認購之有價

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

金。 

前項交易金額依

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

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

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

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

開發計畫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

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

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

有價證券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

則規定公告部分免再

計入。 

公開發行公司應

按月將公司及其非屬

或其使用權資產

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

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

有價證券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

則規定公告部分免再

計入。 

公開發行公司應

按月將公司及其非屬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

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

每月十日前輸入本會

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公開發行公司依

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

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

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

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

申報。 

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

關契約、議事錄、備查

簿、估價報告、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

意見書備置於公司，除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

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

每月十日前輸入本會

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公開發行公司依

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

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

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

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

申報。 

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

關契約、議事錄、備查

簿、估價報告、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

意見書備置於公司，除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第三十五條 本準則有

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

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之最近期個體或個別

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

金額計算。 

公司股票無面額

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

幣十元者，本準則有關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

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

本準則有關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五之交易金

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

第三十五條 本準則有

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

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之最近期個體或個別

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

金額計算。 

公司股票無面額

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

幣十元者，本準則有關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

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

本準則有關實收資本

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

配合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新增有關實收資本額達

新臺幣五百億元之公開

發行公司應公告申報標

準，爰修正第二項，明定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

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

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五及實收資本額達新臺

幣五百億元之計算方式。 



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

二點五計算之；本準則

有關實收資本額達新

臺幣一百億元之交易

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

公司業主之權益新臺

幣二百億元計算之；本

準則有關實收資本額

達新臺幣五百億元之

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新臺幣一千億元計算

之。 

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

益新臺幣二百億元計

算之。 

 

 


